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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6/2021_2022__E7_AC_AC_

E5_8D_81_E4_B8_83_E7_c45_76573.htm 税收征收管理法是全

部有关税收征收管理等规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文件。此外，刑法

中有关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有关规定，也是税收征收管理法的

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于1992

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3年1月1日起施行。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它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律

形式对国内税收和涉外税收作出统一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共六章：总则、税务

管理、税款征收、税务检查、法律责任、附则。 与过去的税

收征管法律规范相比，《征管法》及其细则在内容上具有以

下特点： 第一、强化了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如增加了强

制执行措施的范围、提高了税务机关执法权的法律效力和法

律级次。 第二、完善了对税务机关的执法制约机制。如明确

了执法的权限范围、对执法程序、手续等制度进行了完善、

对税务机关提出了执法的基本要求等。 第三、注重了对纳税

人合法权宜的保护。如增加了延期缴纳的规定、赋予了纳税

人对复议的选择权、确立了税务代理制度、设置了对造成纳

税人损失的赔偿制度。 第四、健全了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

制度。如设置了几种新罪名、承认法人可以构成偷税罪的主

体。 一、适用范围 征管法的适用范围，是指凡依法由税务机



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均适用征管法。 由财政部门

征收或由海关代征的税种，不属于《征管法》的适用范围：1

、“农业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的征收管理，参照

本法有关规定执行。”2、关税、船舶吨税及海关代征税收的

征收管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税务

管理 税务管理是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中对征纳过程实施

的基础性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行为，与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共

同构成税收征收管理的重要内容。税务管理是整个税收征管

工作的基础环节，是做好税款征收和税务检查的前提工作。 

（一）税务登记 税务登记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

动进行登记并据此对纳税人实施税务管理的一系列法定制度

的总称。税务登记是税收管理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征纳双方

法律关系成立的依据和证明。 税务登记分为开业税务登记、

变更税务登记、注销税务登记、停业、复业登记四种。 （1

）开业税务登记 1、开业税务登记的对象。根据有关规定，

需要办理开业税务登记的纳税人为两类： A、领取营业执照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纳税人。 B、其他纳税人。 2、办理开业税

务登记的要求。纳税人应按下列要求和程序申请办理税务登

记： A、在法定的时间内办理税务登记。 B、提出办理税务

登记的书面报告。 C、携带全部有关证件或资料。 D、如实

填写税务登记表。 3、开业税务登记的审批。税务机关应当

自收到纳税人填报的税务登记表之日起30日内审核完毕，对

符合规定条件的纳税人予以登记，核发税务登记证或注册税

务登记证。对取得一般纳税人的认定资格的企业，税务机关

还应在税务登记证副本首页上方加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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